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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核及實施作業流程圖

水土保持義務人 

A.開發或利用許可之申請 

1.依目的事業開發或利用之行政程序申請。 

2.檢附文件： 

（1）目的事業開發或利用之申請文件。 

（2）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六份（依主管機關要求數量）

（3）水土保持規劃書審定本一份；無需者免附。 

（4）環境影響說明書或影響環境評估報告書及審查結

論各一份；無需者免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B.受理申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受理審查成案後，將簡易水土保

持申報書核轉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C.行政程序審查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D.審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 

1.審查期限 21 天(詳備註說明)。 

E.實質審查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F.核可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 

1.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及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

機關。 

2.詳列審查結論及附款。 

3.繳納回饋金證明文件；免繳者免附。 

4.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定本 4 份（一份送水土保持義

務人；三份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G.核發開發或利用許可 

1.通知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2.轉送下列文件給水土保持義務人：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定 2 份 

水土保持義務人 

H.請領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需請領者）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利用許可之日期一年內

向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申領核發。 

2.檢附文件： 

a.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利用許可文件。

b.原核可之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 

c.繳納水土保持保證金證明文件；無需者免附。

水土保持義務人 

I.施工 

1.開工前豎立開發範圍界樁，並以紅色界樁標示開挖整地範

圍。 

2.工地明顯位置豎立施工標示牌。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J.施工中監督檢查 

1.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水土保持義務人依核定簡易

水土保持申報書實施。 

2.實施不定期檢查並製作監督檢查記錄表。 

水土保持義務人 

K.簡易水土保持申報

變更書 

水土保持義務人 

L.申報完工 

1.填報完工申報書向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申報（分期施工者能

分期申報）。 

2.檢附文件： 

（1）原領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件；無需者免附。 

（2）原核可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及竣工書圖及照片。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M.完工檢查 

1.申報完工日起三十日內會同目的事業主關機關檢查合格

者始核發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 

2.檢查不合格，限期改正。 


